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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建设施联〔2023〕183号

关于联合印发《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

示范区燃气专项规划（2021-2035 年）》的通知

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政府、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政府、嘉善县人

民政府，各相关单位：

《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燃气专项规划

（2021-2035 年）》已经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理

事会全体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附件：《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燃气专项规

划（2021-2035 年）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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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    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

厅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2023 年 4 月 19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执行委员会。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2023年4月2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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